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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浙 0303 民初
1950号

方强、刘彬、方
龙:原告温州市华盈
信用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证据材料、诉
讼 须 知 、应 诉 通 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 知 书 、民 事 裁 定
书、开庭传 票 、举 证
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六十日视为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和三十
日 内 。 本 案 并 定
于 2020 年 9 月 8 日
9 点 00 分 在 温 州 市
龙湾区人民法院状
元法庭第一审判庭
依法公开开庭进行
审 理 ，逾 期 本 院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并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 浙 0303 民初
2130号

何兴辉、陆乃
文 :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
告何兴辉、陆乃文追
偿权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 票 及 ( 2020 ) 浙
0303 民 初 2130 号 民
事裁定书。裁定如
下:本案转为普通程
序审理。自本公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答辩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8 月 4 日 10:
00 在本院状元法庭
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你们务必
准 时 到 庭 参 加 诉
讼。逾期本院将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 浙 0303 民初
1806号

熊智描、凌祯
营：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
告熊智描、凌祯营追
偿权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 票 及 ( 2020) 浙
0303 民 初 1806 号 民
事裁定书。裁定如
下：本案转为普通程
序审理。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答 辩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的 15 日 内 。 本
院 定 于 2020 年 8 月
4 日 9:30 在 本 院 状
元法庭第五审判庭
公 开开庭审理。你
们务必准时到庭参
加诉讼。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 浙 0303 民初
2260号

米 荡 荡 、谢 舒
香：原告温州市华盈
信用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证据 材 料 、诉
讼 须 知 、应 诉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民 事 裁
定 书 、开 庭 传 票 、
举证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六十日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和
三 十 日 内 ，本 案 并
定 于 2020 年 9 月 8
日 9 点 20 分 在 温 州
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状元法庭第一审判
庭 依 法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本院将
体法缺席审理并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04 民初
8879号之二

单标昌、厦门兴
亿通物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天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支公司与被告单
标昌、厦门兴亿通物
流有限公司、中国人
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市思明区支
公司、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市分公司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以其他形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9）浙 0304
民初8879号上诉状副
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领取上诉状副本，逾
期视为送达。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04 民初
9007号

郑健雄：本院受
理的原告郭稳松与被
告郑健雄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 0304 民 初
9007号民事判决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4 民初
242号

龚超：本院受理
的原告温州市瓯海潘
桥潼艺服装店与被告
龚超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0）浙 0304 民 初
24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 浙 0327 民 初
10101号

陈旭东: 本 院 受
理原告刘日召诉被告
陈旭东民间借贷纠纷
一 案 ，已 经 审 理 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 本 院 (2019) 浙
0327 民初 10101 号民
事 裁 定 书 、(2019) 浙
0327 民初 10101 号之
一民事裁定书。限你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裁 定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411 民初
1267号

张福林：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煜腾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 和 30 日 内 。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遇法定假
日顺延）上午 9 时在
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411 民初
908号

黄连根：本院受
理原告金德法诉被告
沈建平及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和 30 日
内 。 本 案 定 于 举 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遇
法定假日顺延）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六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411 民初
1427号

董火良：本院受
理原告钟兰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本案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遇法定假日顺延）下
午15时30分在本院第
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411 民初
1239号

徐正荣：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市分公司诉你保险
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遇
法定假日顺延）下午
14时45分在本院第六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破4号

金华冠华水晶有
限 公 司 破 产 清 算 一
案，本院于 2020 年 4
月日宣告金华冠华水
晶有限公司破产。因
金华冠华水晶有限公
司已无财产可供分配，
管理人于2020年5月6
日提请本院终结破产程
序。本院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
于2020年5月11日裁
定终结金华冠华水晶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金华
冠华水晶有限公司公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
(法定代表人陈洪莲)各
一枚，营业执照正副本
各一份，自本公告之日
起作废。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6897号

朱健全：本院受
理原告杨李与被告朱
健全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现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
浙 0726 民 初 6897 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 浙 0726 民初
514号

陈丰听:本院受理
原告杨玉秀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 ( 2020) 浙
0726 民初 514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一、限被告陈丰听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原告杨玉
秀借款本金 2800 元;
二、驳回原告杨玉秀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25
元(已减半收取)，由被
告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 浙 0782 民 初
4223号

义乌市华牧进出
口有限公司、王锡敢:
本院受理原告黄仕敏
与被告义乌市华牧进
出口有限公司、王锡
敢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材
料，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
外网查询告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 事 裁 定 书 。 原 告
诉请:请求依法判令
两 被 告 共 同 支 付 原
告货款 51936 元并赔
偿利息损失(自起诉
之 日 起 按 全 国 银 行
间 同 业 拆 借 中 心 公
布 的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率的 1.5 倍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十 五 日 。 本 案 依 法
组成合议庭，由审判
员 骆 巧 梅 担 任 审 判
长，定于 2020 年 07 月
30 日 上 午 9 时 30 在
义 乌 市 人 民 法 院 江
东 办 公 区 国 贸 第 一
审 判 庭 公 开 进 行 审
理 。 届 时 被 告 应 按
时到庭参加诉讼，逾
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 浙 0726 民 初
1572号

徐永忠 :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陈 烈 强 与 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0) 浙 0726 民
初 1572 号 起 诉 状 副
本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开庭传票和民事
裁 定 书 等 。 自 公 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十 五
日 和 三 十 日 内 。 本
案 由 杨 珊 珊 担 任 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张君丹、黄明月组成
合议庭，定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 9:00 时在本
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 民初
1201号

贾光辉：本院受
理原告朱群仙诉被告
贾光辉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的 15 日 。 举 证 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30 日 内 。 本 案 由
曹德强担任审判长，
与 人 民 陪 审 员 芮 孟
畅、张琳琅组成合议
庭，定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
本院浦东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0726 民 初
6842号

朱小昆:本 院 受
理的原告叶建波、徐
启华诉被告朱小昆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9) 浙 0726 民 初
6842 号民事判决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自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上 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0726 民 初
6860号

虞景来:本院受理
的原告汪宗秀诉被告
虞景来民间借贷纠纷
一 案 已 经 审 理 终 结 。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浙 0726 民初
686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自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0726 民 初
6710号

黄兴：本院受理的
原告浦江县盛泰磁业有
限公司诉被告黄兴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9)浙 0726
民初 6710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以自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 浙 0726 民 初
1574号

张赛兰:本院受理
原告周永兰与被告张赛
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民事裁定书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
沈敏担任审判长，与人民
陪审员张春松、李建明
组成合议庭，定于 2020
年8月20日上午9时50
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0726 民 初
5550号

徐香英:本院受理
原告浦江县温心源针织
厂诉被告徐香英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2019) 浙 0726 民 初
5550号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 浙 0802 民 初
1328号

浙江威诗朗智慧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星宸环境
建设有限公司诉被告浙
江威诗朗智慧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
示、外网查询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井定于举证期限届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1122破1号之
三

2019 年 4 月 18 日，
本院根据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缙云县支行的
申请裁定受理浙江九星
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査明，债务人的
财产已不足以清偿破产
费用，管理人请求本院
宣告浙江九星科技有限
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
算程序。本院认为，管
理人的请求符合法律规
定。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
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
之规定，本院于 2020 年
4月17日裁定宣告浙江
九星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缙云县人民法院


